
保农发〔2023〕102 号

为了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，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追

溯体系建设，完成农产品品牌建设工作任务。根据中共保德

县委办公室关于印发《保德县 2021 年农业产业振兴奖补政

策》的通知（保办发[2020]13 号）文件精神，主要针对在本

县注册登记的农产品生产主体，入驻国家及山西省农产品质

量安全追溯平台，并开具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，各项

信息填报及时完整，并在 2021 年获得“三品一标”认证的

主体进行奖补。

一、奖补标准

1.获得农产品无公害认证的主体奖补 3 万元，要求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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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地面积 4000 亩以上，并且产品贴标上市。

2.获得农产品绿色食品认证证书的主体奖补 5 万元，要

求生产基地面积 3000 亩以上，并且产品贴标上市。

3.获得有机农产品认证证书的主体奖补 10 万元，要求

生产基地面积 1000 亩以上，并且产品贴标上市。

二、奖补要求

用于奖补生产经营主体在品牌认证和建设标准化绿色

化生产基地中环境监测、产品检验、品牌认证、包装标识、

产品追溯、宣传推介、技术培训、基地标志、田间试验示范、

优质生产资料购置、标准研究制定等费用。各受奖主体要按

照资金支持内容编制资金使用计划，经县农业农村局审核批

准后认真实施，实行专款专用。通过实行认证奖补，提升生

产经营主体开展绿色优质品牌建设积极性，不断扩大优质农

产品供给能力，推动我县农业高质量发展。

各受奖主体需提供绿色、有机认证证书；带贫佐证资料；

资金使用有关票据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(一)加强项目监督管理。要严格执行农业项目资金管理

有关办法，切实担负起管理和监督责任，完成项目申报、推

进、中期检查、验收以及后续管理等工作。主动接受纪委、

监委、检察、审计、财政、媒体、群众的监督。要引导群众

参与项目的规划、实施、监督、评估全过程，提高资金项目

信息化监管水平。

农业农村局项目实施领导组组成人员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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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长：孙彦林

成员：高兴、孙瑞国、刘新平、郭锦升 、陈新光

领导组负责项目协调、统筹推进、技术指导服务等。

（二）精准有效使用资金。要严格按照国家财政衔接资

金管理办法及相关的政策要求使用资金。支出用途围绕品牌

认证和基地建设等，不得用于其他支出。

(三)严格项目公告公示。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，做好公

告公示工作，并将监督电话一并公告。公示内容包括:资金

使用计划；项目名称、建设内容、投资额度、建设要求、实

施地点、实施单位及负责人、实施期限等；项目成果及资金

效益，包括资金各项支出情况;其他需要公示公告的如补助

标准等。

(四)加大查处问责力度。坚持对腐败行为“零容忍”，

对资金使用管理工作中，存在违法违纪行为的，按照相关法

律法规追究相应责任，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保德县农业农村局

2023 年 12 月 15 日


